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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与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依维柯）签署了《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作方概况 

南京依维柯是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和意大利菲亚特集团依维柯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中外

合资公司，是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汽车制造企业，在客车、卡车、厢货、

越野车、底盘和专用车等领域保持国内领先并具有国际竞争力。 

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基于双方产品及业务的良好合作前景以及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高层互通、发展共赢的合作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共同达成本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作为项目前期共识以及后续工作推进的基础。 

（一）前期共识 

1、双方同意开展柴油机业务领域的长期战略合作，以期实现双

方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商业目标，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甲方”）同意将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作为

其柴油机产品的核心供应商，乙方将根据甲方要求的产品性能、质量

和成本目标，提供良好的产品和服务。 

2、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跃进平台轻卡和轻客业务（排量为 1 升



至 5 升的各款发动机）的业务合作，加强产品规划、开发设计、试验

标定、整车配套以及市场策划等相关交流和研讨，同时充分利用双方

的资源、技能和经验为合作项目提供支持。 

3、双方同意加快当前正在联合开发的超越 C100/C300/C500 等整

车项目的推进进度（涉及乙方开发的 2.5 升、2.8 升和 4.3 升国四发

动机和欧五发动机）。 

4、双方同意将不断开展企业内部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协同采

购等业务部门之间的交流，密切合作关系。 

（二）沟通机制 

双方同意，组建联合工作组负责双方合作项目后续推进工作，并

建立定期联络机制和沟通协调机制；联合工作组定期进行工作交流和

研讨并形成会议纪要上报；双方高层将进行不定期的会晤，以了解项

目进展，解决联合工作组需协调事宜。 

（三）协议生效 

本框架协议由双方授权代表于 2014 年 10 月在中国南京共同签

署，本框架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生效。 

（四）其他约定 

本协议为双方合作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合作事宜由双方另行签订

商务协议，任何对本框架协议的变更或修改，应经双方协商一致。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公司与南京依维柯的相关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双方签订上述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系与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行为，根据本

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本公司与南京依维柯签署该协议无需单独提交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审议。 

本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有助于本公司与南京依维柯建立

柴油机业务领域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实现双方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商

业目标，并提升公司市场开拓能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双方合作的原则性规定，涉及具体合作事

宜双方将另行签订商务协议，故本协议的履行对本公司 2014 年度经

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监管规定，根据双方后续合

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发布公告，《上海证券报》、《香港文汇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说明 

1、备查文件：本公司与南京依维柯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1 月 3 日 


